
招标项目需求

一、项目背景

自 2007 年取消持证上岗制度、2016 年取消物业管理师制度后，直至目前，

新的物业管理职业经理制度与深圳物业管理人才的培养体系均未建立。现行的

《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对物业项目经理人的从业行为做出有关要

求，但物业行业仍面临着职业经理培育认证制度与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缺失、行业

存量人才的知识体系亟待更新、物业服务行业专业形象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推进

深圳物业经理人队伍高质量发展与专业化提升、完善物业服务评价体系，加强深

圳市物业管理项目负责人的培育管理，落实物业服务激励名单、风险名单管理制

度，提高物业服务评价精度，针对不同等级、出现不同情形的物业管理项目负责

人进行再管理，提高物业服务监管精度，现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物业经理

人培育管理工作技术服务”。

二、技术要求

（一）持续核对校正物业经理及物业项目的基础信息

持续核对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的物业项目负责人相关信息，根据项目负责人

实际情况对工作信息、项目数据进行校正。结合已签订并备案的物业服务合同信

息，对已进场而未注册的项目负责人进行持续督导，督促其尽快完成在平台的身

份绑定和信息完善工作，对其公司和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查漏补缺。

（二）编制《物业经理人职业操守守则》

结合国家政策法规和行业管理特性，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物业管理职业操守规

范经验，充分考虑行业发展趋势和各方意见建议，从物业管理项目经理的任职要

求、工作职责、职业操守和从业评价等内容着手，编制系统全面、具有可操作性

的职业操守准则，进一步规范物业经理人职业行为，引导物业经理人加强职业品

德和专业素养。

（三）编制《深圳物业经理人就业状况和发展白皮书》

全面梳理深圳历年来物业经理人数量和规模变化情况，按照住宅、商业等不

同业态，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企业的物业经理人的职业发展、薪资待遇、能力



需求等情况进行收集分析，基于行业发展趋势，编制《深圳物业经理人就业状况

和发展白皮书》，对物业经理人就业与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分析建议。

（四）提升物业经理职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组织开展项目管理、安全生产、绿色物业、服务评价解读等专题培训活动，

打造具有行业认可度的培训认证品牌，提升项目负责人综合素质、管理水平和服

务质量。

（五）挖掘收集物业经理典型案例

结合以上工作和《深圳市物业服务评价管理办法》评价情况，持续深入挖掘

行业内业绩出色、表现优秀、工作扎实的项目经理信息，收集其在服务业主、构

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勇于奉献的优秀事迹，对收集到的优秀经验

做法和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对不良行为信息进行警示总结，制作成相关汇编材料。

（六）开展行业科普和典型案例等宣传

通过传统媒体和公众号、软文等新媒体渠道，加大对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的

宣传推广力度、对物业行业基本知识的科普力度，并对挖掘到的物业经理优秀事

迹进行宣传推广，树立一批物业服务标杆，加深社会公众对物业管理和物业人的

认知，提升物业管理的社会形象和社会美誉度，提高物业人对行业的认同感和职

业荣誉感。

（七）组织开展物业经理交流活动

开展物业经理经验交流分享活动，组织粤港澳大湾区物业服务行业的项目经

理进行交流、学习、合作，分享项目管理、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信息应用、提升

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形成示范效应，共同研讨提升物业经理综合素质、

管理能力、服务水平，匹配新发展阶段对项目负责人管理项目、服务业主的要求。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商务要求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不得

负偏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付款方式

本项目采用分三期付款方式：



首期：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采购方在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

方支付中标方合同总价款的 50%。

中期款：中标方按照合同规定完成中期服务并通过采购方验收后，采购方在

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方支付中标方合同总价款的 40%。

尾款：中标方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工作内容并通过采购方验收，采购方在收

到发票后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方支付中标方合同总价款的 10%。

注：以上为预计付款方式，合同订立时，采购人可根据实际情况最终确定

支付方式，并在合同中予以明确。

（六）报价要求

1.项目服务价格上限：本次项目服务的控制金额为人民币 50.4 万元整，参

加单位的报价不可高于控制金额，否则参加单位的投标文件视同无效。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企业的利润和不

可预见费等一切费用。如出现任何遗漏内容需产生额外费用，均由中标人自行承

担，采购人将不再另支付任何费用。由企业根据招标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

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投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单位与采购单位签订的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3.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本项目招标范围和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

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

出的综合单价或总价为依据。

4.除非招标代理机构通过修改招标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应毫无例外

地按招标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或总价。投标人未填综合单

价或总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予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

的综合单价或总价内。

5.投标人应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

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

准。

6.投标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

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

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投标报价的风险；



7.投标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

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

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在此情况下，投标人仍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

作为无效投标处理。（评审委员会成员对投标人提供的说明材料判断不一致的，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审委员会的意见）。


	招标项目需求

